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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推動臺灣成為亞太區或大中華區之資產管理中心，向來為金管會之政策，而為積

極協助國內證券投資信託業培育人才及提升資產管理技術，以提升我國資產管理產業

競爭力，金管會前於 102 年 2 月 6 日發布「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希望透過優惠措

施的給予，引導境外基金機構投入更多人力、資金、知識技能等資源於我國資產管理市

場；嗣後參照前述深耕計畫的鼓勵性作法，另於本（104）年 6 月 1 日針對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業發布鼓勵性措施—即「鼓勵投信躍進計畫」，期望提升國內資產管理人才與技

術，擴大資產管理規模並朝向國際化發展。本期月刊特以「提升資產管理業競爭力」為

主題，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期局林秘書曉韻及翁專員谷倫撰寫「鼓勵投信躍進計畫之介紹」及

「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之簡介與近期要求境外基金機構提升對我國貢獻度之措施」二

篇專題。在鼓勵投信躍進計畫方面，林秘書簡介我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業務發展概況，

闡述鼓勵投信躍進計畫之規劃目的、規劃架構與執行方式、基本必要條件及其指標、

三大面向與評估指標暨優惠措施等。另外，翁專員簡介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之修正重

點，闡述鼓勵大型境外基金集團提升對我國貢獻度內容，說明研擬修正境外基金管理辦

法之訊息，及調整國內投資人投資金額占個別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上限之內容等。

本期論著部分，邀請證期局許科長雅華撰寫「內線交易重大影響股票價格消息之認

定」，論述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 有關禁止內線交易相關規範，並就我國法規規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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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司法實務判決，闡述重大消息之定義、範圍及重大性之判斷等。由於內線交易之判

斷具高度複雜性，立法技術要同時兼顧規範彈性與構成要件明確性有其難度。金管會已

發布「重大消息管理辦法」，規範重大消息範圍及明確時點等，且司法實務亦以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關於重大性測試基準，綜合權衡方式判斷重大消息之明確時點。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

條、修正期貨商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公告境外

基金機構於國內私募境外基金之申報程序及申報書件，指定受理申報機構為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等共 4 項。


